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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中国*、古巴*、吉布提*、厄瓜多
尔、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尼加拉瓜*、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斯
里兰卡*、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修正案 

  22/… 
关于防止灭绝种族的 A/HRC/22/L.30 号决议草案的修正案 

  1. 第 4段 

 将该段改为 

 4..  鼓励各会员国建设其防止种族灭绝的能力，办法是培养个人专门技能和
在政府内部设立适当单位，以加强预防工作； 

  2. 第 5段 

 将该段改为 

 5..  鼓励各国考虑指定预防事宜联络中心，以便相互之间以及与防止灭绝种
族问题特别顾问、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及区域和次区域机制进行合作并交流信息和

最佳做法； 

  3. 第 20段 

 将该段改为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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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注意到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向会员国提供培训和技术援
助，以加强防止种族灭绝的预警机制及其他预防能力，并鼓励各会员国在需要时

考虑请求提供这种援助； 

 

     

 


